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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請仔細閱讀 
 

若非您與 Esri 之間另行簽署授權合約來取代本合約，Esri 僅在您接受本授權合約所有條款和條件之後才會將軟體、
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授權給您。請仔細閱讀合約條款和條件。只要按下面的「I accept the License 

Agreement」，即表示您同意本授權合約的條款與條件，才能開始下載或安裝軟體、資料或文件到您的電腦系統。
如果您不同意本合約的條款與條件，則 Esri 不會將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授權給您，請按下面的「I do 

not accept the License Agreement」，並將包裝寄回 Esri 或其授權經銷商。有關可能適用於未來版本之軟體、資料、
Web Services 和文件的更新條款，請參見網站 http://www.esri.com/legal。 
 

授權合約 
(E204 04/22/2010) 

 

本授權合約立約人為您（下稱「被授權人」）與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下稱「Esri」），為
設立於美國加州之公司，其地址為 380 New York Street, Redlands, California, 92373-8100, USA。 

第 1 條 定義 

定義。本篇條款所使用之術語定義如下： 
 

a. 「Beta」係指任何軟體、資料、文件或 Web Services 之 alpha 版、beta 版或發行前版本。 

b. 「資料」係指根據本授權合約所授權使用之任何 Esri 或第三方數位資料集，包括但不限於地理向量資料座
標、網格影像、報告或相關表格屬性。 

c. 「文件」係指所有印刷和數位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說明檔、使用者參考文件、教育訓練文件或技術資訊和
簡報。 

d. 「範例」係指軟體、資料、文件或 Web Services 之範例程式碼、範例應用程式、附加元件、或範例延伸。 

e. 「軟體」係指從經 Esri 授權的網站存取或下載、或以任何媒體取得之 Esri 專屬軟體技術之全部或任何部
分，其形式包括但不限於備份、更新、Service Pack、修補程式、Hot Fix 或許可之合併複本。 

f. 「期限授權」係指授權在限定期間內使用或按訂購或交易條件使用。 

g. 「Web Services」係指 Esri 所提供的軟體服務或 Esri 或第三方資料，此軟體或資料係透過網際網路連線存
取，並能夠執行地理資訊系統 (GIS) 功能、任務、或資料服務。 

第 2 條 智慧財產權和所有權之保留 

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均為授權使用而非出售。Esri 及其授權人擁有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
及所有複本的所有權，此所有權受有關智慧財產權及專屬權利（包括商業機密在內）的美國法律和相關國際法律、
條約、公約保護。被授權人同意按合理之方式保護本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使其免於遭受未經授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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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複製、散佈或出版。Esri 及其第三方授權人保留未在本授權合約中具體授予之所有權利，包括修改及改善 

Web Services 的權利。 

第 3 條 授權 

3.1 授權。依據本授權合約的條款，Esri 授予被授權人乙份個人使用、非專屬、不得轉讓之授權，據以 
 

a. 使用特定類型和限定複本數目之軟體、資料和文件以及存取 Web Services，條件是 (i) 已支付相關之授權費
用，(ii) 供被授權人之內部使用，以及 (iii) 遵守附件 1 之規定以及 Esri 或其授權經銷商所授權之檔案組構。 

b. 存取和使用任何可供被授權人於內部使用之安全 Esri 網站資源，惟被授權人必須遵守本合約規定之 Esri 使
用政策條款。由 Esri 或由其經銷商提供之所有密碼或受控管之存取資訊均應視為 Esri 機密資訊處理。 

 

3.2 Beta 授權。被授權人可能獲准參與當前之 Beta 測試計畫。 
 

a. 如獲准參與 Beta 測試計畫，Esri 將提供被授權人對 Beta 之存取，並且將授予被授權人乙份個人使用、非專
屬、不得轉讓且免權利金之期限授權，以便其依據 Beta 測試計畫準則及本授權合約條款，在經核准並確認
的測試地點使用所提供之 Beta 於測試用途。本授權之授予自被授權人獲准參與上述計畫之日或收到任何 

Beta 之日起生效，直至 Esri 客戶服務部門發行商業軟體之日或特定 Beta 的測試計畫終止之日為止，以日期
較早者為準。 

b. 被授權人應將有關 Beta 之效能、可用性或效果的建議或意見、錯誤報告、測試報告或其他回饋（統稱為
「回饋」）提供給 Esri。 

c. 被授權人授權 Esri 可以自由使用、共用、披露、複製、授權、分發以及公開顯示與執行由被授權人提供給 

Esri 的任何回饋。被授權人不得對外揭露根據授權或使用限制不可透露所知或理應知曉的回饋內容。 

d. Beta 及回饋含有專屬於 Esri 的機密資訊和商業機密。被授權人同意採取商業合理之方法（程度不得低於被
授權人對其自己機密資訊之保護），以維護 Beta 及回饋的完整性、機密性及 Esri 專屬權利。被授權人不得
與第三方共用或向第三方發布 Beta 測試的回饋或結果。 

e. Beta 可能會在其商業發行之前進行變更，亦可能不進行商業發行。被授權人認同，Beta 並不適合，也未獲
授權全面使用於任何生產系統，並且被授權人應就使用行為及其結果承擔全部責任。 

 

3.3 評估授權。Esri 可能不定時提供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之期限授權，僅供被授權人進行評估之用。 
 

3.4 顧問或承包人存取。依據第 3.1 項之規定，被授權人得准許顧問或承包人存取及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但僅限於為被授權人之利益而存取使用。被授權人應就顧問及承包人遵守本授權合約負全部責任。嚴禁顧
問或承包人為被授權人利益以外之目的存取或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 
 

3.5 教育計畫授權。如果被授權人經 Esri 或其授權經銷商認定為符合參與教育計畫的資格，則以下附加條款適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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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育用途的使用授權。則被授權人同意將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僅用於非商業性質之教育、研究
和學術目的。被授權人不得將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使用於從事管理用途的使用或營利性之活
動。 

b. 管理用途的使用期限授權。被授權人可以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及文件執行與指導或教育不直接相
關的管理活動，如資產拼圖、設施管理、人口分析、路線安排、校園安全，可達性分析（「管理用途的使
用」）。被授權人不得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來從事營利性之活動。 

 
3.6 授權計畫授權。如果認定被授權人符合參與 Esri 授權計畫的資格，被授權人僅允許使用 Esri 授權文件中所允許
的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及文件複本的類型和數量，以及使用 Esri 客戶服務對檔案的授權配置，且僅用於 Esri 

授權文件中指定的非商業性目的。被授權人不得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來從事營利性之活動。 
 

第 4 條 使用範圍 

4.1 許可用途 
 

a. 被授權人可以在電子存儲裝置內安裝和儲存軟體、資料和文件。 

b. 被授權人得製作乙（1）份軟體、資料和文件副本供歸檔用。被授權人得製作例行的電腦備份。 

c. 被授權人得使用任何 (i) 巨集或指令碼語言、(ii) 發佈的應用程式設計介面 (API)，或 (iii) 原始碼或物件代碼庫來
自訂軟體，但僅以文件中對該等自訂所規定之範圍為限。 

d. 被授權人得使用、複製或編製以數位格式提供之文件衍生作品，並僅供被授權人內部使用而複製、展示及再散
佈經自訂的文件。以數位格式提供之文件任何部分、與其他軟體合併之文件任何部份，以及印刷文件或數位文
件均須遵守本授權合約規定。被授權人應加註以下著作權歸屬聲明，以承認 Esri 及其授權人之專屬權利：「本
文件之部分包含 Esri 及其授權人之智慧財產權，並經授權後使用。Copyright ©[插入來源材料中實際的著作權日
期] Esri 及其授權人，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4.2 禁止用途 
 

a. 除另有規定外，被授權人不得銷售、租賃、出租、轉授權、出借、轉讓或分時共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被授權人不得擔任服務機構或商業應用服務業者 (ASP)，從而允許第三方得以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被授權人不得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於某地點或服務，並透過直接或間接方法 

(如做廣告或經營該地點或服務以獲取利潤) 或藉由對使用地點或服務收取費用以產生收入。 

b. 除本合約規定外，被授權人不得將軟體、資料或 Web Services 全部或部分再散佈給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延
伸、元件或 DLL。 

c. 被授權人不得對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進行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解編 (decompile) 或反組譯 

(disassemble)，但所適用之準據法明文禁止為此種限制者，不在此限。 

d. 除準據法明文禁止為此種限制外，被授權人不得試圖破解用以控制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之存取與
使用而採取的技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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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本合約規定外，被授權人不得將軟體啟動碼、註冊號碼/授權檔、開發者授權檔或 Web Services 存取代碼再發
散給第三方。 

f. 被授權人不得使用軟體或 Web Services 從事智慧財產權法或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所禁止的資料轉移或交換行為。 

g. 被授權人不得移除或隱匿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內含或附加之任何 Esri 或其授權人之專利、著作
權、商標或專屬權聲明。 

h. 被授權人不得分解軟體或資料的個別部分或元件部分以供獨立使用。 

i. 在合理的過渡期之後，被授權人不得使用已更新到較新版本的軟體的較早版本。被授權人在任何特定時間內使
用的軟體授權不得多於被授權人 經 Esri 授權使用檔案配置的總授權數。 

第 5 條 期限和終止 

本授權合約自收到之時起生效。本授權合約及任何據此授予之授權之效力應延續至 (i) 被授權人選擇以書面通知停
止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並終止授權之時；(ii) 期限授權期滿時；或 (iii) 出現重大違約且違約方未於
收到他方發出書面通知的十（10）日內補救其違約，則他方得終止本授權；如為無法補救之重大違約事件，得不經
通知而直接終止授權。授權終止時，被授權人應該 (i) 停止存取和使用 Web Services 並清除 Web Services 用戶端資
料快取，以及 (ii) 停止使用、解除安裝、移除和銷毀所有軟體、資料和文件，以及任何形式之任何整體或部分副
本、修改或合併部分，並將執行該等動作之證據交付 Esri 或其授權經銷商。 

第 6 條 有限保證與免責聲明 

6.1 有限保證。除本條另有規定外，Esri 保證 (i) 未修改之軟體大致符合所發行的文件，以及 (ii) 提供軟體、資料和
文件所使用的媒體，在正常使用和維修下，自接收之日起九十（90）天內不會出現工料瑕疵。 
 

6.2 資料與 Web Services 免責聲明。資料與 Web Services 可能包含某些不相符、缺陷、錯誤或疏漏的情況。資料及 

Web Services 係依「現狀」提供，不提供任何形式之保證。上述之不保證包括但不限於 Esri 及其授權人不保證資料
及 Web Services 必定符合被授權人之需求或期望，亦不保證資料及 Web Services 之使用不會中斷，或所有不相符可
以或將會更正。Esri 及其授權人不保證資料或 Web Services 的可靠性，被授權人應隨時對實際的資料或 Web 

Services 進行確認。 
 

6.3 特殊免責聲明。範例、Hot Fix、修補程式、評估軟體和 BETA 均依「現狀」提供，不提供任何形式之保證。對
於範例、Hot Fix、修補程式、評估軟體和 BETA 之品質和效能，被授權人需自行承擔全部風險。 
 

6.4 網際網路免責聲明。雙方均明示認同和同意，網際網路是私人網路與公眾網路的組合，其中 (i) 網際網路不是安
全的基礎結構，(ii) 雙方均對網際網路沒有控制權，以及 (iii) 任何一方都不需依據任何法律理論，對網際網路之任
何部分停止運作或網際網路之可能管制而可能致使限制或禁止 Web Service 運作的相關損害承擔責任。 
 

6.5 一般免責聲明。除上述明示有限保證外，Esri 否認任何形式之其他所有保證或條件，無論明示或默示，包括但不
限於，適售性、特定目的之適用性、系統整合以及無侵犯智慧財產權方面的保證或條件。Esri 不保證軟體、資料、
Web Services 或文件滿足被授權人的需求；被授權人在上述方面的運作不中斷、無錯誤、可容錯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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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T) 或具失效安全性 (FAIL-SAFE)；或所有不相符可以或將會更正，亦不會就此承擔任何責任。軟體、資
料、Web Services 及文件並非設計、製造或預期使用於可能導致死亡、人身傷害或財產/環境損害的環境或應用程
式。被授權人應自行承擔任何該等使用之風險及成本。 
 

6.6 唯一救濟權。被授權人的唯一救濟權和 Esri 如違反第 6 條規定有限保證條款而應承擔之全部責任，為 Esri 有權
決定下列方式處理：(i) 更換任何有瑕疵的媒體；(ii) 按照 Esri 維護計畫（可從 www.esri.com/legal/maintenance.html 

找到）對軟體進行維修、更正或因應措施；或 (iii) 針對不符合 Esri 有限保證條款之軟體或文件，退還被授權人已支
付的授權費用，前提是被授權人解除安裝、移除和銷毀所有軟體與文件的副本，並將執行該等動作之證據交付 Esri 

或其授權經銷商。 

第 7 條 責任額之限制 

7.1 對特定類型之責任額的免責聲明。對被授權因本授權合約或使用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所導致或與之
有關之替代產品或服務之採購成本、損失利潤、損失銷售、或業務開支、投資、業務承諾、信譽損失、或任何間
接、特殊、隨附或衍生損失，Esri 及其授權人概不負責，無論損失起因為何、基於何種責任推斷、無論 Esri 或其授
權人是否事先被告知可能發生此類損失。這些限制均應適用，即使在任何有限救濟權的本質目的失效時亦然。 
 

7.2 責任額之一般限制。除第 8 條侵權賠償的規定之外，Esri 依本合約之全部累計責任額，無論出於何種訴因，包括
但不限於契約、侵權（包括疏忽）、嚴格責任、違反保證條款、虛偽陳述或其他原因，均不應超過被授權人對本授
權合約相關之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所支付之費用金額。 
 

7.3 免責聲明與限制條件之適用性。被授權人同意，本授權合約明文規定之責任額限制與免責聲明均應適用，無論
被授權人是否收到 Esri 提供之軟體、資料、Web Services、文件或任何其他產品或服務。當事人均同意，Esri 依據
上述免責聲明及限制條件設定費用並簽訂本授權合約，且上述免責聲明及限制條件反映了當事人之風險分擔，同時
構成當事人進行協議的本質基礎。這些限制均應適用，即使在任何有限救濟權的本質目的失效時亦然。 

第 8 條 侵權賠償 

8.1 被授權人因第三方指控軟體侵犯美國專利、著作權或商標權利而對被授權人提起任何索賠、訴訟或權利要求
時，Esri 應出面代為辯護、賠償其可能發生之任何損失、責任賠償、成本或費用（包括合理之律師費），使之不致
因而遭受損害，而前提為： 
 

a. 被授權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 Esri 有關該求償事宜； 

b. 被授權人應該提供明確說明該侵權指控的文件； 

c. Esri 對任何求償的辯護或和解相關的任何訴訟與協議有唯一辯護控制權；且 

d. 被授權人完全配合求償之辯護。 
 

8.2 若軟體經查，侵犯美國專利、著作權或商標，Esri 應自行承擔費用以 (i) 為被授權人取得繼續使用軟體的權利，
或 (ii) 在保持實質相似之軟體功能或資料/資訊內容的情況下，修改軟體中受指控之要素。若上述兩種方案均不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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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合理性，則應將侵權項目退回 Esri，並終止此授權，且被授權人應解除安裝侵權項目。Esri 應依據第 8.1 項賠償
受授權人之損失，且 Esri 應依照五（5）年期按比例直線折舊的方式，從最初交付之日算起，退還被授權人所支付
之授權費用的剩餘款項。 
 

8.3 對於以下原因導致之直接或間接侵權求償，Esri 沒有責任為被授權人出面辯護，亦沒有責任支付任何求償或要求
所導致的任何成本、損失或律師費用：(i) 與並非由 Esri 提供的產品、程序或系統組合或整合；(ii) 由 Esri 或代表 

Esri 之承包人以外的任何人士進行的重大修改； (iii) 被授權人在收到產品可能侵權的通知後繼續使用；或 (iv) 在 

Esri 依據第 8.2 項提供修改或要求退還之後使用。 
 

8.4 任何情況下，第 8 條明文規定之賠償均不適用於依本合約所提供之範例、Beta 或評估軟體。 
 

以上陳述聲明了 Esri 就任何第三方知識產權侵權與侵權指稱方面的全部義務。 

第 9 條 一般條款 

9.1 將來的更新。新的或已更新的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應遵循在可交付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
件中最新的有效 Esri 授權條款和條件。 
 
9.2 出口管制法規。被授權人明示認同和同意，被授權人不得將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之全部或部分出
口、轉出口、轉讓或發行至 (i) 任何美國禁運國家（或任何美國禁運國家之國民或居民）；(ii) 美國財政部特別指定
國民名單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所列之任何人士；(iii) 美國商務部的被拒個人名單、實體名單或未經證實
的名單上所列之任何人士或國家，或 (iv) 該等出口、轉出口或供貨違反美國任何出口管制法律或法規（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出口許可證或授權豁免及不定期發佈之美國出口法律的修訂和補充條款）的任何人士或實體。 
 

9.3 稅捐及運費。向被授權人報價之授權費不含任何或所有的稅額或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銷售稅、使用稅、增值稅 

(VAT)、報關費用、貨物稅、關稅及運費和手續費。 
 

9.4 無默示棄權。任一方未能執行本授權合約之任何條款時，不得視為對該條款、或對該方之後執行該條款之權利
或對任何其他條款拋棄權利。 
 

9.5 條款效力獨立。當事人均同意，如本授權合約任何條款因故無法執行，應在必要的範圍內修訂，使其可以執
行。 
 

9.6 繼承和轉讓。未經 Esri 事先書面同意，被授權人不得轉讓、再授權或轉讓其權利，亦不得將其依本授權合約規
定之義務委託他人；未經同意而如此行事的嘗試均屬無效。本授權合約對合約當事人各自的繼承人和受讓人均具有
約束力。儘管有上述規定，當政府承包人依政府契約取得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時，該承包人得以書面
通知 Esri，並在該政府客戶同意本授權合約條款的情況下，將本授權合約轉讓予政府客戶。 
 

9.7 條款期後效力。本授權合約第 2、5、6、7、8 和 9 條條款在本授權合約期滿或終止後仍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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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衡平救濟。被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對本授權合約之任何違約行為都可能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在發生該等違
約情況下，除法律規定的任何和所有救濟權外，Esri 有權向任何具有充分司法管轄權的法院請求發出禁令、特定履
行令或其他平等救濟權，而無需繳納保證金、作出承諾或提供損害證明作為救濟的條件。 
 

9.9 美國政府被授權人。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屬於商用電腦軟體、商業資料、商用電腦軟體文件和商業
性 Web Services。本授權合約包含 Esri 對該等項目的商用授權條款和條件。本授權合約下商用授權之權利嚴格控管
被授權人對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的使用、複製或披露。除 Esri 與被授權人之間以書面達成之明示約定
之外，沒有其他適用的授權條款或條件。Esri 軟體原始程式碼未經發佈，Esri 保留對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
文件的所有權利。在任何法院、仲裁機構或委員會依照適用的公共採購法裁定被授權人對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的任何部分擁有更大權利的情況下，該等權利僅得延伸至涉及到的部分。 
 

9.10 準據法、仲裁 
 

a. 位於美國、其領土及外圍地區以內的被授權人。關於本授權合約之解釋及適用，以美國加州之法律為準據法，
而不適用法律衝突原則，但有關智慧財產事宜應以美國聯邦法律為準據法。除第 9.8 項規定外，任何由本授權
合約所生或與本授權合約有關之爭議或違約，若不能透過協商解決，均以美國仲裁協會之商業仲裁規則進行最
終解決。仲裁員所為之裁決可在具備充分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內正式提出。若被授權人為美國政府機構，本授權
合約受《1978 年契約爭端法》(Contract Disputes Act of 1978) 修訂案 (41 U.S.C. 601–613) 之約束，以代替本條款
之仲裁規定。本授權合約不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約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為準據，在此明確排除此公約的適用性。 

b. 所有其他被授權人。除第 9.8 項規定外，因本授權合約所致或相關之任何爭議或者違約，如無法透過協商和
解，則最終應依據國際商會之仲裁規則並由此規則指定乙（1）名仲裁員來解決。仲裁語言應為英文。仲裁地點
應為雙方約定之地點。本授權合約不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約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為準據，在此明確排除此公約的適用性。任一方在另一方要求下，必須提供此爭
議主要層面之相關文件或證據。 

 

9.11 維護。根據 Esri 或其經銷商最新適用之軟體維護政策規定，合格軟體或資料的維護包括更新及其他權益，例如
獲取技術支持等。 

9.12 被授權人不得在全球範圍內尋求，或允許任何其他用戶尋求基於或包含任何 Esri 技術或服務的專利或其他類似
權利。此項專利的明示禁止不適用於被授權人的軟體和技術，除非在一定程度上，Esri 技術或服務或其任何一部分
是專利申請或類似申請中的任何主張或較佳實施方式的一部分。 
 

9.13 完全合意。本授權合約，包括附件 1 (Exhibit 1) 在內，係當事人就本合約締約目的事宜所達成之唯一及全部合
意，應取代先前當事人之間就此等事項所簽署的任何授權合約、意向書和規範。訂單或其他文件隨附之附加條款或
不同條款對 Esri 沒有約束力。本授權合約之任何修訂或補充應以書面為之，並經雙方簽署始生效力。 
 



 

附件 1 

使用範圍 
(E300 07/16/2010) 

Esri, 380 New York St., Redlands, CA 92373-8100 USA • 電話 909-793-2853 • 傳真 909-793-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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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與文件的使用範圍的詳細說明參見與括弧內數字對應的註腳。 
 
 

軟體 
 ArcExplorer—Java and Windows Editions (20 及 

25) 
 ArcGIS API for iOS (1, 16, 25 及 33) 
 ArcGIS Desktop 

– ArcInfo (1 或 2 及 25, 26, 33, 44 及 45) 
– ArcEditor (1 或 2 及 25, 26, 33, 44 及 45) 
– ArcView (1 或 2 及 25, 33, 44 及 45) 

 ArcGIS Desktop 延伸模組 (7) 
 ArcGIS Engine Developer Kit 及延伸模組 (1, 14, 

15, 22, 25, 26 及 43) 
 ArcGIS Engine Runtime 及延伸模組 (1 或 2 及 

15, 22, 25, 26 及 33) 
 ArcGIS Explorer (20, 25 及 33) 
 ArcGIS for AutoCAD (1, 20 及 25) 
 ArcGIS for iOS (1, 25 及 33) 
 ArcGIS Mobile Deployments (1, 15, 16, 25, 33 及 

54) 
 ArcGIS Server 

– Workgroup (3 或 5 及 8, 9, 25, 28, 29, 30, 32, 
33, 38, 39, 40 及 45；如果授權為期限授權，
6 也將適用) 

– Enterprise (3, 4 或 5 及 8, 9, 25, 27, 31,33 38, 
39, 40 及 45；如果授權為，6 也將適用) 
> Cloud Bundle (6 及 33) 

 ArcGIS Server 延伸模組 
– ArcGIS Server Geoportal 延伸模組 (3, 4 或 5 

及 7 及 52) 
– ArcGIS Server Image 延伸模組 (7, 8 及 42) 
– ArcGIS Server Image 延伸模組 Service Editor 

(1) 
– 其它延伸模組 (7) 

 ArcGIS Web Mapping (包括 SharePoint, 
JavaScript™, Adobe® Flex™, Microsoft® 
Silverlight™/WPF™, SOAP 及 REST) (6, 33, 35 及 
53) 

 ArcIMS 
– ArcIMS 及延伸模組 (3, 4 或 5 及 8, 10, 31 及

45) 
 ArcLogistics  

– Desktop (1 或 2 及 25) 
– Using ArcGIS Online (6, 20, 25, 34, 35 及 46) 
– Using ArcGIS Server (6, 20, 25, 34, 35 及 46) 
– Navigator (1 及 46) 

 ArcPad (1, 12, 13, 25 及 33) 
 ArcReader (20, 25, 33 及 45) 

 ArcView 3.x 及延伸模組(1, 7 及 17) 
 Esri Aeronautical Solution (1 或 2) 
 Esri Business Analyst (1 或 2 及 25, 33, 45 及 48) 
 Esri Business Analyst Server  

– Workgroup (3, 4 或 5 及 8, 9, 21, 25, 28, 29, 31, 
33, 39, 40, 45 及 48) 

– Enterprise (3, 4 或 5 及 8, 9, 21, 25, 27, 31, 33, 
39, 40, 45 及 48) 

 Esri Business Analyst Server Developer (3, 6, 25, 
33, 35 及 51) 

 Esri Defense Mapping (1 或 2) 
 Esri Developer Network (EDN) Software, Web 

Services 及 Data (6, 7, 24, 25, 26, 33, 34 及 35) 
 Esri Nautical Solution (1 或 2) 
 Esri Production Mapping (1 或 2) 
 Geoportal Clients for ArcGIS (7, 20 及 52) 
 MapIt (11, 25, 31, 33, 35, 49 及 50) 
 MapObjects—Java Edition (1, 5, 8, 15, 18 及 19) 
 MapObjects LT (1, 14 及 16) 
 MapObjects—Windows Edition (1, 14, 15, 16 及 18) 
 MOLE (1) 
 NetEngine Internet (5) 
 Tracking Server (4 或 5 及 31) 

 

Web Services (網路服務) 

 ArcGIS Online 服務 (6, 25, 33, 34 及 35) 
 
Data (資料) 
 ArcGIS Data Appliance (6, 23, 25 及 41) 
 Esri Address Coder (1, 2 或 5 及 21, 22, 25 及 48) 
 Esri Data & Maps (1, 2, 3, 4 或 5 及 23 及 37) 
 Esri Data (1, 2 或 5 及 25 及 48) 

– Demographic, Consumer Spending, Market Potential, 
Retail MarketPlace, Business, Traffic, Shopping 
Center, Cable Boundaries, Banking 及 Crime 

 Sourcebook•America (1 及 21) 
 StreetMap Premium (1, 2, 4 或 5 及 6 及 25) 
 Tapestry Segmentation (1, 2 或 5 及 21 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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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一使用授權。」被授權人得容許一個經授權的一般使用者在一部電腦上安裝和使用軟體、資料和文件，供此
終端使用者在安裝軟體的電腦上使用。不容許遠端存取。被授權人得允許一個經授權的一般使用者製作第二份複
本，供一般使用者在可攜式電腦上專屬使用，只要任何時候僅限使用乙（1）份軟體、資料和文件的複本即可。其他終端使用
者不得出於任何其他目的在相同授權下同時使用軟體、資料或文件。 

2. 「同時使用授權。」被授權人得在連網的一部或多部電腦上安裝及使用軟體、資料及文件，但同時使用的使用者
人數不得超過取得之授權數目。其他終端使用者不得出於任何其他目的在相同授權下同時使用軟體、資料或文
件。 

3. 「開發伺服器授權。」被授權人得在單部電腦上安裝及使用軟體，以便設計和開發利用文件所述伺服器軟體或與
其相接合的應用程式。 

4. 「預備伺服器（Staging Server）授權。」除擁有開發伺服器授權權利外，被授權人得使用及安裝軟體以用於：其
他第三方軟體的使用者接受度測試、效能測試、負載測試、測試新的商業資料更新及培訓活動。 

5. 「部署伺服器授權。」除擁有預備伺服器授權權利外，被授權人得安裝及使用軟體或資料，以向同一部電腦或其
他電腦的多個使用者提供服務。 

6. 「期限授權。」本授權只供有限期間內或者訂閱或交易時使用。 

7. 軟體的延伸模組應當與相應軟體程式遵守相同的授權使用範圍。 

8. 軟體的管理工具得於被授權人的整個機構內複製及再散發。 

9. 使用者開發的 ArcGIS Server 管理工具得於被授權人的整個機構內複製，但是 ArcCatalog 應用程式（在 ArcGIS 

Desktop 內）不得複製。 

10. ArcIMS 授權包括在 Internet（網際網路）及 intranet（內部網路）部署 MapObjects—Windows 版應用程式的 

權利。沒有獲得 MapObjects—Java Edition developer kit 授權的情況下，被授權人不得利用 ArcIMS Java Archive 

(JAR) 檔案開發用戶端/伺服器方案。 

11. 被授權人得安裝及使用軟體，以向同一部電腦或其他電腦的多個使用者提供服務。軟體按伺服器執行授權。被授
權的伺服器是指被授權人安裝了空間資料服務的伺服器。 

12. 本軟體在與 ArcLogistics 配合使用時僅被授權作導航之用。 

13. 「雙重使用授權」係指本軟體得安裝到桌上型電腦上，也可以搭配個人數位助理 (PDA) 或手持式行動電腦同時使
用，只要本軟體每乙（1）次僅為一個人所使用即可。 

14. 開發人員必須在任何已部署的 MapObjects 應用程式中加入以下著作權歸屬聲明：「本電腦程式之一部分為 

LizardTech, Inc 所有，© 1995–2002 年 LizardTech, Inc. 及/或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著作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美
國專利號 5,710,835。」 

15. 桌上型或 Internet 應用程式的部署授權可能需繳納其他授權費用。 

16. 被授權人得向其被轉授權者交付應用程式，前提條件是被授權人應使用書面轉授權合約來保護 Esri 在其 

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和文件中的權利，達到與 Esri 授權合約相同的效力，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條款： 
 

a. 除了適用法律所容許的範圍內、為商業用途而複製、轉讓或讓與本授權所授予的權利之外，被轉授權者
不得對 Esri 的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執行逆向工程處理、反編譯或反組譯； 

b. 被轉授權者不得脫離被授權人的可執行程式來使用任何 Esri 軟體、資料、Web Services 或文件，無論是
其整體還是部分；以及 

c. 第三方所相依或必要的元件，經過所有人或作者許可，可以再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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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被授權人僅能將 Business Objects Crystal Reports 軟體與 ArcView 3.x 軟體搭配使用，且該軟體是透過媒體上提供
的 Crystal Reports 授權合約獲得的並符合該合約規定。被授權人不得使用軟體程式或系統對報告要求執行快取處
理或佇列處理。 

18. 部署授權係按每部電腦每一應用程式授予。 

19. MapObjects—Java 版包含 Java Archive 檔案，這些檔案在透過 Internet 使用時會表明它們是真正經 Esri 認證的檔
案。被授權人不得在任何修改後的 MapObjects—Java Archive 檔案中使用 Esri 認證或將 Esri 做為可信內容的出處
予以參考。被授權人得部署未修改的 Java 類別 Esri 認證庫，以做為被授權人之應用程式的必要部分。 

20. 若符合以下所有條件，被授權人可複製及部署本軟體：(a) 複製及部署完整的軟體； (b) 軟體的每個備份均附帶與 

Esri 授權合約具有相同軟體保護程度的授權合約，並且接收人同意接受該授權合約之條款及條件的約束； (c) 複
製所有著作權及商標歸屬聲明/注意事項；及 (d) 使用軟體不需繳納任何費用。 

21. 被授權人不得僅基於任何人的居住地（如 Tapestry Segmentation 系統的資料描述）而保留限制該人的任何基本權
利（例如點數擴增）。 

22. (a) ArcGIS Engine Runtime 授權不得用於 Internet 及伺服器開發與部署。(b) 一般使用者必須獲得 ArcGIS Engine 

Runtime 軟體或其他 ArcGIS Desktop 軟體（ArcView、ArcEditor 或 ArcInfo）的授權始有權在乙（1）部電腦上執
行 ArcGIS Engine 應用程式；並且 (c) ArcGIS Engine Runtime 延伸模組不得與 ArcGIS Desktop 軟體配合使用以執
行 ArcGIS Engine 應用程式。單一使用者可以將多個應用程式安裝在乙（1）部電腦上，僅供此一般使用者使用。 

23. 被授權人得再散佈 Redistribution Rights Matrix（可從 http://www.esri.com/legal/ 獲取）、說明系統或支援性中繼資
料檔案中列明的資料，但需遵守所存取之資料集有關特定著作權歸屬的說明與規定。 

24. EDN 軟體、Web Services 及資料僅可依每一訂購服務由乙（1）名開發人員使用，且用途僅限於研究、開發、測
試及示範原型應用程式。EDN 伺服器軟體和資料得安裝在多部電腦上，供任何指定的 EDN 開發者使用。 

25. 使用所含的第三方自有資料應遵守適用於所存取特定資料的 Use of Data Restrictions 規定（可從 

http://www.esri.com/legal/ 找到）。Esri 可不定期修改 Use of Data Restrictions 規定。若被授權人不接受上述變更，
被授權人可透過書面方式通知 Esri 取消訂購，或停止使用資料或 Web Services（若適用）。若被授權人繼續使用
資料或 Web Services，則被授權人將被視為已接受上述變更。 

26. ArcSDE Personal 版地理資料庫的被授權人資料限制為十（10）GB。 

27. ArcGIS Server Web ADF Runtime 軟體不得獨立於被授權人的 ArcGIS Server Enterprise 設定來部署。 

28. 非 ArcGIS Server 應用程式的使用限制為十（10）名同時一般使用者應用程式。本限制包括使用 ArcGIS Desktop  

軟體、ArcGIS Engine 軟體以及與任何 ArcGIS Server 地理資料庫直接連線的第三方應用程式。Web 應用程式的連
線數量不設限制。 

29. 本軟體僅可配合 SQL Server 2005/2008 Express 使用。 

30. 被授權人資料的使用限制為最大十（10）GB。 

31. 容許用於容錯移轉作業的備援軟體安裝，但僅可在主站點無作業期間執行操作。備援軟體安裝應維持休眠狀態，
除非在執行系統維護或資料庫更新時，這時主站點或任何其他備援站點是在運行中的。 

32. 不容許安裝備援軟體。 

33. 只有被授權人同意 Esri Web Site 的條款與條件及使用合約服務條款時，被授權人方得存取及使用Cloud Bundle、
ArcGIS Online 服務或 Microsoft Bing Maps。針對 Cloud Bundle、ArcGIS Online Services 或 Microsoft Bing Maps 的
條款與條件可從 http://www.esri.com/legal/ 找到。 

34. 被授權人的機構應受限於指定的信用點數、交易、地理或使用者人數，如線上產品描述中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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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獲授權的一般使用者不得與其他授權的一般使用者或第三方共用從 ArcGIS Online 服務中衍生的用戶端資料快
取。 

36. 此項目保留。 

37. 與 StreetMap USA 一同提供的資料得用於地圖繪製、地理編碼和路線安排目的，但並不授權用於動態路線 

安排。例如，StreetMap USA 不得用於提醒使用者即將出現的操作方式（如警告即將出現的轉彎）或在錯過某個
轉彎時計算其他路線。 

38. ArcGIS Server 標準版（Workgroup 或 Enterprise）自帶的 ArcGIS Server 3D 延伸模組只能用於產生地球資料快取
或發佈 ArcGIS Globe Service 的地球文件。禁止將 ArcGIS Server 標準版的 ArcGIS Server 3D 延伸模組軟體用於其
他用途。 

39. ArcGIS Server 自帶的所有編輯功能均不容許與 ArcGIS Server 基本版（Workgroup 或 Enterprise）配合使用。 

40. 與 ArcGIS Server（Workgroup 或 Enterprise）一同提供的 Geospatial Enterprise JavaBeans (EJB) 僅容許與 ArcGIS 

Server 進階版配合使用。 

41. 對於 ArcGIS Data Appliance 的單個州版本，被授權人僅得使用單個州的資料。此限制適用於 USA Collection 中包
含的大比例尺（即，比例小於 1:100,000）街道地圖、交通層、邊界、地區層以及一（1）米或更高解析度的影 

像。此限制不適用於 World Collection 中提供的小比例尺（即，比例大於 1:100,000）地圖，這些地圖用於全球或
地區範圍顯示。 

42. 對於獲得授權的 ArcGIS Server Image 延伸模組的每四（4）個核心，被授權人有權在乙（1）部桌上型電腦上部署 

ArcGIS Server Image 延伸模組 Service Definition Editor。 

43. 被授權人得在單部電腦上開發出數量不限的應用程式並將這些程式交付給一般使用者，不論其是否具有 ArcGIS 

Engine Runtime 軟體。 

44. 對於被授權人執行多個同時使用授權管理軟體執行個體的作業系統環境，被授權人最多可以執行的同時使用授權
管理軟體的被動容錯移轉執行個體數量，與用於提供暫時容錯移轉支援的另一獨立作業系統環境相同。 

45. Esri Business Analyst 及 Esri Business Analyst Server 授權的資料僅可與各自的 Business Analyst 延伸模組配合使用
。 

46. 被授權人不應採納任何看似危險、不安全或非法的路線建議。被授權人承擔使用此導航軟體的所有風險。 

47. 保留。 

48. 被授權人得將從軟體或資料建立的報告及地圖以硬拷貝或唯讀格式包含在對子公司或客戶的演示包或營銷研究 

中。Esri 報告及地圖的總內容占比必須小於被授權人演示包或營銷研究總內容的百分之二十 (20%)。從軟體或資
料建立的全面、完整、獨立的報告或地圖不是演示包或營銷研究的一部分，未經 Esri 事先書面許可，不得轉賣、
轉授授權或轉讓。被授權人的第三方客戶只得接收由被授權人產生的報告和地圖，並且只得供內部使用來自被授
權人的地圖和報告。在任何情況下，被授權人均不得轉散發數位格式的資料。 

49. Esri MapIt Silverlight Web 或 WPF 應用程式不得獨立於被授權人的 MapIt 部署設定執行部署。 

50. 對於每個 Esri MapIt 伺服器授權，被授權人有權在一（1）部桌上型電腦上部署 Spatial Data Assistant。 

51. 對於每個授權，Esri Business Analyst Server Developer 及 Data 僅可安裝在一（1）個伺服器上，並且用途僅限於研
究、開發、測試及示範原型應用程式。 

52. 原始碼為 Esri 的智慧產權。被授權人應將 README 檔案或 http://www.esri.com/legal/ 中指明為「軟體」的任何原
始程式碼視為商業機密，僅供被授權人內部使用，並且不得進一步轉散發或容許未授權的第三方存取。被授權人
不得修改軟體、文件、資料或原始程式碼，以合併、嵌入、連結或包含以下開放原始碼授權或散發模型所授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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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的任何程式碼、庫或資料：類似於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s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或符合 GPL 

的授權，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 Artistic License（如 Perl）、Mozilla 公共授權、Netscape 公共授權以及 Sun 

Community 或 Industry Standards 授權），它們可能需要使用者將專有的原始程式碼提供給發出要求的第三方。 

53. 部署授權選項如下： 
 

a. Web 應用程式的授權係按主要註冊的唯一網域識別碼授權。網域是在網域名稱註冊機構處註冊的 Internet 

網域名稱。例如，在 example.com 中，example.com 是註冊的唯一域識別字。同樣地，在 example.com.xx 

中，其中 xx 是註冊的國家/地區代碼，example 是註冊的唯一網域識別碼。 

b. 桌面應用程式或 SharePoint 的授權是按機構授權的。對此授權而言，機構相當於主要註冊的唯一域識別
字（如上所述）。例如，桌面應用程式可由機構中擁有主要已註冊的唯一域識別字的任何員工使用。在
機構內部建立和部署的應用程式沒有數量限制。 

 

54. ArcGIS Mobile 授權可與 ArcGIS Server Advanced（Enterprise 或 Workgroup）及 ArcGIS Desktop（ArcInfo、
ArcEditor、ArcView 及 ArcGIS Engine 應用程式）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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